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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理工校办〔2022〕2号 
 

 

各学院、机关处室、直属单位： 

   《天津理工大学值班工作管理规定》已经分管校领导审定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2 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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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值班管理工作，提升值班值守工作规范化水

平，确保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障学校安全稳定、

有序运转，根据市委市政府、市教育两委关于值班工作和信息报

送工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值班工作应遵循“作风严谨、反应迅速、运转高效、

应对得当、落实有力”的原则。 

第二条 学校值班工作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党委办

公室（校长办公室）统筹协调。 

第三条 工作日的夜间值班、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

值班是行政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如遇突发事件或其它特殊情况

需要值班时，可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根据学校的统一部

署临时进行安排。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校行政值班。 

 

第二章 值班安排 

第五条 学校实行两级带班值班制度：校领导在岗带班和机

关中层干部在岗值班。 

第六条 安全保卫、学生工作、后勤、网信等部门按照有关

规定着重加强本系统之内的值班工作，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七条 各单位按照本制度安排好本单位的值班工作， 

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本单位值班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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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工作日夜班值班时间为当天下午 17:30 至次日

8:00；双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寒暑假值班时间为全天 24 小

时。 

第九条 行政值班表于每月 26 日前在学校信息门户网上公

布下月行政值班表。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十条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值班工作，

安排专人对值班值守设备、通信器材和基本生活设施等进行维

护，保证正常运行；负责上报值班值守工作信息，开展相关培训，

确保信息准确，联络顺畅，应急处置规范。 

第十一条 带班校领导对当日值班期间学校各项工作负总

责，其工作职责： 

（一）掌握值班期间学校整体情况，遇有紧急突发事件迅速

反应，亲自指挥协调，妥善处置； 

（二） 对值班人员报送的值班信息及时提出拟办意见； 

（三） 坚持在岗带班，做好与下一位带班领导的交接工作。 

第十二条 值班干部工作职责： 

（一）保持学校 24 小时与上级部门和各有关单位之间联络

畅通； 

（二）做好来电、来访记录，收集、整理值班信息并及时向

带班校领导及有关部门汇报、沟通； 

（三）负责保持与学校应急指挥和决策机构的联络畅通，协

调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处理及督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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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妥善处理值班期间发生的各种问题，遇有紧急事件及

时向带班校领导汇报，并按照指示妥善处置； 

（五）认真做好值班记录，值班记录要准确全面的反映值班

期间接办的事项和处理情况，文字规范，信息完整，要素齐全，

详略得当,当班未尽事宜做好交接工作； 

（六）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报告值班情况； 

（七）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四章 信息报送 

第十三条 严格执行市委办公厅关于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

要求。如遇突发事件发生，值班干部第一时间向带班校领导报告，

并按照带班领导要求和有关规定，须在 30 分钟内通过电话向上

级进行口头报告，1 小时内书面报送，不得延误。报告突发事件

紧急信息时，务必将五项基本要素讲清： 

（一）事发的大致时间和地点 

（二）涉事单位及人员的大致情况 

（三）突发事件的内容和造成的损伤（失）情况 

（四）事件对单位内部或周边的初步影响 

（五）本单位当前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和手段 

 

第十四条 带班值班人员要增强对特殊群体、特殊时期突发

事件信息的敏感性，切实维护信息报送工作实效性、准确性和严

肃性。 

 

第五章 值班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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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带班领导为当天值班期间各项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务必坚持在岗带班。确需离开岗位的，应及时协调其他领导

代为履职，并向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 全体值班人员应充分认识值班工作的重要性和严

肃性，切实履行职责，严格遵守值班纪律，确保值班工作反应灵

敏，应对迅速，处置及时。 

（一）坚持安全保密原则,严格保守党和国家、学校的秘密，

不得随意公开和扩散值班时掌握的信息； 

（二）坚持在岗值班，不得无故迟到、早退，不得擅离职守； 

（三）熟记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熟知带班领导和主要领导

的联系方式，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设备； 

（四）确保信息畅通，遇有情况做到联得上、传得出、报得

准； 

（五）严格实行交接班制度，交班人要将已办和待办事项及

有关情况交接清楚，并做好值班记录。按时交接班，不得在无人

接替的情况下交班，不得出现空班现象。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重大敏感期学校值班工作按照上级部门有关要求

执行。 

  

 

 

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22年 4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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